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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综合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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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

考勤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维护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（以下简称

“都市所”）正常工作秩序、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事业单位人事

管理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都市所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都市所全体工作人员，成都农业科技中

心聘用人员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 分级管理

1．所领导外出报备执行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规定。所长外

出，须提前 2天向院长或主持工作的院领导报备；副所长外出，

须提前 2天向所长或主持工作的所领导报备。

2．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请假须经所长或主持工作的所领导批

准。

3．各部门副职请假须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所领导批

准，其他工作人员请假须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。

第四条 规范程序

1．全体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，有事必须事先请

假，假满后及时销假。

2．请病假者，应提前或病假后上班 2 个工作日内补填《请

假单》；病假 3 天以上，要附医院出具的证明，否则按事假处理。

3．其他请假应提前填写《请假单》，办理请假手续，遇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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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情况未能按时出勤者须事后补假，否则按旷工处理。

4．出现旷工现象的，所在部门须填写《职工旷工记录表》，

经所领导签署意见后由综合办公室备案。

第五条 综合办公室为考勤管理部门，负责考勤查检、督查

和绩效核算工作。

第六条 管理岗位人员实施上下班签到考勤，工作日每天上

午 9：00 上班前签到一次，下午 17：30 下班后签到一次；科研

人员实施月考勤报告制度，由团队首席安排专人在每月底前向综

合办公室报送当月全部人员的考勤情况表（附件 3）。

第七条 上班期间不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，不得迟到、早

退和擅自脱离工作岗位。规定的上班时间后 10 分钟至 1 小时内

签到，视为迟到；规定的下班时间前 20 分钟至 1 个小时前签到，

视为早退；无故脱离工作岗位 2 小时或不签到一次，视为旷工半

天。

第八条 职工因故无法正常上班，要严格执行请假、销假制

度，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；未经审批备案而擅自不出勤者，按旷

工处理。

第九条 工作人员请假在 3 个工作日之内的，由部门主要负

责人或团队首席审批；请假超过 3 个工作日的，统一由分管所领

导审批；请假超过 10 个工作日的，统一由所长或者主持工作的

所领导审批。

中层干部（团队首席）请假在 3 个工作日之内的，由分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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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审批；请假超过 3 个工作日的，由所长或者主持工作的所领

导审批。所领导请假按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因公出差要事前审批（备案），填写《都市农业研

究所出差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，如遇特殊情况不能事前审批（备

案）的，要在出差当日通过微信或手机短信告知综合办公室，事

后补齐审批手续。省内出差由分管所领导审批，省外出差由所长

审批没有审批的，按旷工处理，不予报销出差费用，并按有关规

定扣减当月绩效。

第十一条 召开职工大会等集体活动时，实行现场签到，原

则上不得请假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，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

手续。未请假未现场签的，按旷工处理。

第十二条 综合办公室对全所考勤情况开展不定期抽查和定

期检查，发现违反考勤制度的，视情况情节并结合绩效考核办法，

扣发工资。

第十三条 严禁代他人签到，一经查实，视为破坏规章制度，

立即停止其岗位工作，并严肃处理。

第十四条 严禁包庇、袒护脱岗情况。一经发现，视为破坏

规章制度，严肃处理。

第十五条 负责考勤工作的综合办公室人事管理岗人员，要

客观、公正、公平，一视同仁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全所工作人员均

可举报实施考勤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，一旦发现有不按规定核实

职工出勤情况的，提出严重警告并调离工作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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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职工正常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、产假、探亲等假

期，因病住院请假持有关证明材料，假期期间按照都市所绩效考

核管理有关规定发放绩效工资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综合办公室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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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都市农业研究所请假申请表

所在部门 姓名 起止时间

请假事由

所 长

审批意见

主管所领

导意见

部门负责

人意见

说明：请假不超过 3 天的，由部门负责人审批；请假 4-10 天的，由主管副所长

审批；请假超过 10 天的，由所长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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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都市农业研究所出差审批表

所在部门 姓名 起止时间

出差地点

及事由

所 长

审批意见

主管所领

导意见

部门负责

人意见

说明：省内出差由分管所领导审批，省外出差由所长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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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都市农业所（成都中心） 年 月聘用人员考勤表

姓 名 时间 1 2 3 4 5 6 7 8 9
1
0

1
1

1
2

1
3

1
4

1
5

1
6

1
7

1
8

1
9

2
0

2
1

2
2

2
3

2
4

2
5

2
6

2
7

2
8

2
9

3
0

3
1

加

班

合计出勤天

数

上午

下午

上午
下午
上午
下午
上午
下午

备 注 正常出勤：√ 请假：○ 旷工：×

经办人： 部门（团队）负责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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